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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原名稱：臺北市政府建設局受理辦理社區參與公聽會費用收支要點；新名稱：臺

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受理辦理社區參與公聽會費用收支要點）

二、本要點執行機關為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。

五、第四點費用應支付相關之項目如下（詳如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辦理

    社區參與公聽會項目收費標準表）：場地使用費、會場佈置費、錄音

    錄影費、專家學者出席費、人員誤餐加班費、交通費及其他臨時必要

    性之支出，前項辦理程序及費用憑證核銷均依相關規定辦理，各項原

    始支付憑證由本局收存保管，申請人得於本局辦理社區參與作出適當

    決定後三個月內，提出書面申請向本局查閱相關支付憑證。


